
附件 5

诚 信 承 诺 书

（模板）

民政局：

本单位自愿参加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，向中度以上失能老

年人提供 （填写机构养老、居家社区养老服

务、能力评估）。现作如下承诺：

1．严格遵守法律法规，诚信经营，严守老年人隐私；

2．明码标价，绝不价格欺诈、先涨价后折扣；

3．发现老年人失能等级不符合实际，或不再符合补贴条件，

第一时间告知当地县级民政部门；

4．自主负责服务真实性，保证服务质量；

5．自觉按要求向“民政通”上传服务信息，核销结算消费券，

未按要求上传的，承担不予结算等风险；

6．接受抽查、核验、审计和承诺赋扣分约谈、警告、惩戒

等监督，如有违法违规行为，自愿承担相应责任；

7．虚假服务骗取资金的，自愿终止服务资格。

承诺单位：（盖章）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
